屏東縣補助國民中小學辦理102年推動校外教學活動校外教學申請表
	計畫名稱
	屏東縣        國民小學學生申請校外教學活動補助實施計畫

	申請學校
	        鄉 (鎮、市)           國民小學       

	資源類別

(擇一)
	 1.□走讀庄頭  2.□兩鐵共遊  3.英語村遊學□唐榮□南榮□墾丁  

4.理念學校□高樹國小 □凌雲國小 □泰武國小 □新埤國中 □高士國小

□和平國小 □三地國小 □同安國小 □萬安國小  □竹田國中

5.□藝術欣賞  6.□體育活動欣賞 7.□墾丁國小 8.其他           

	計畫內容
	計畫

說明
	請寫計畫內容實施項目：辦理時間、實施對象、參與人數、任務分工、路線規劃及其他......等。（表格自行調整）

	
	預期
成效
	

	經

費

預

算
	目次
	項目
	單價
	單位
	數量
	總價
	備註：（請自行増刪經費表格）

	
	1
	清寒學生補助
	
	
	
	
	以最多學生參加為最大效益考量，編列項目：車資、餐費（每人８０元為限）、清寒學生補助、解說員鐘點費、材料費、門票、保險費(軍公教人員不得參加此項保險)、學習單等成果製作、雜支（總經費5%以內）等必要性相關費用。不得購置設備。

	
	2
	車資
	
	
	
	
	

	
	3
	解說員鐘點費
	
	
	
	
	

	
	4
	材料費
	
	
	
	
	

	
	5
	課程設計稿費
	
	
	
	
	

	
	6
	餐費
	
	
	
	
	

	
	7
	雜支
	
	式
	1
	
	

	
	總計
	元整（不足額學校自籌）

	     申請補助經費　　　   　元整
	自籌             元整


承辦人：　　  　　　　主任：　　  　    　主計：　  　　　  　校長：

(請另附教案設計及學習單)
